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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召开

.

2006-11-23  .  阅读183次

     

    

    正值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日前由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研究会和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研讨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全国“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研究会会长李君如以及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高校、党校、党政部门的7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革命圣地延安,多年来在创建和谐社会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延安市市长陈强介绍了他们如何从实

际出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会学者就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

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形成了诸多理论共鸣。郑新立作了题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共同富裕的

伟大战略决策》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实现社会和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积极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各项制

度,建设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增强全社

会的创造活力和团结和睦。李君如在研讨会总结讲话中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以贯彻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史

册;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党执政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全会及其通过的

《决定》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的新阶段;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与会学者还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延安精神与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须落实到制度建

设之中,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党群、干群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

论。 

    

    

   来源：《光明日报》 网站编辑：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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